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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家庭政策的制訂與實施 

隨著台灣的家庭變遷、社會福利的發展，以及國際間資訊的擴散，近十餘年來家庭

變遷與社會政策的討論已有增多的趨勢，其中，以 1994 年「國際家庭年」所舉辦的一系

列慶祝活動最為凸顯。內政部為慶祝該年的活動曾獎助幾場研討會，如中華兒童福利基

金會舉辦的「關懷單親家庭研討會」，中山大學舉辦的「家庭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舉辦的「家庭、人力資源與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此外，台北市政府也在該年舉辦「迎接國際家庭年──推動以家庭為中心的福利體

系研討會」。輔仁大學法學院也辦了一場「現代社會中家庭的平衡與發展」研討會。一年

內，國內至少舉辦了 6 場與家庭政策有關的研討會，密度之高，前所未見。 

國際家庭年的啟發 

接著在 1997 年又有一波家庭政策相關研討會的舉辦。首先，人口學會與挪威伯郡大

學（University of Bergen）在台北合辦「邁向 21 世紀的國家、家庭與社會福利國際研討

會」。其次，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與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合辦「全國家庭福利與家庭政策

學術研討會」。同年，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也開始辦理「第 1 屆家庭與社

會資源分配學術研討會」。家庭政策儼然成為 20 世紀末台灣社會福利界最熱門的話題。 

拜國際家庭年之賜，我國開始注意家庭政策的重要性。這樣的關注有別於 1960 年代

台灣對家庭計畫的重視，當時有鑑於人口快速的增加，將導致台灣人口密度過高、負荷

太重，因此，有「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1967 年）及「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

（1969 年）的推出，目的在於求「人口品質之提高，人口之合理成長、國民健康之增進、

與國民家庭生活之和樂。」當年所訂的人口合理自然增加率為 2%。這些當年迫使台灣實

施降低人口成長率的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也將是台灣到了 2025 年老年人口比率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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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20%的推力。 

生育率下滑的隱憂 

然而，從 1980 年代以來，臺灣的人口成長率，一路下滑，到 2004 年出生登記人數

計 21 萬 6 千人，較上年減少 4.7%，續創歷年新低；新生人數如與 1990 年代初期每年 32

萬餘人比較，已減少三分之一；粗出生率降至 9.6‰，已屬世界上最低生育率國家之一。 

台灣如同亞洲另一個出生率低的國家日本一樣，「少子（女）化」成為近來社會高度

關注的課題，包括經濟發展部門關心人口成長率偏低對經濟發展與勞動力的影響，教育

部門關心少子女化後的教育設施與教育方法的轉型，社會福利部門關心出生率降低後的

老人照顧負荷問題。 

基於法國是世界上實施家庭政策來提高生育率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05年 10月 27∼28日邀請法國人口研究中心的專家到臺灣來傳授

經驗。 

21 世紀初，我國對家庭議題的關心焦點已轉向外籍配偶家庭組成增加、人口的低度

成長，以及人口老化議題。我國家庭不只在結構上有了明顯的變遷，在關係上也有重大

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已經或者即將影響國家發展的方向，如勞動力的變遷、教育設施與

品質的調整、老人照顧準備、社會關係改變、交通設施改良、住宅市場調整、生活環境

重構、產業市場結構再組等關涉國民生活品質的重大變遷，政府已不能不重視。 

家庭政策的制訂 

於是，根據 2002 年第 3 次全國社會福利的決議，國家應制訂家庭政策。遂由內政部

主責於 2002 年 12 月開始收集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參考資料，並召開會議討論。隔年 1
月 27 日內政部社會司召開研擬「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相關事宜跨部會座談會。2 月 21

日及 3 月 5 日內政部社會司再召開研擬「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相關事宜內部會議。4

月 2 日內政部社會司邀請學者專家與相關部會代表舉行研擬「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座

談會。4 月 25 日內政部社會司商請台灣社會政策學會古允文教授研擬「家庭政策及實施

方案」，並分別於 5 月 2、6 月 24 日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6 月 24 日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研擬完成「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社會司依據該版本草擬「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草

案），並分別於 8 月 27 日、9 月 29 日、10 月 24 日召開研商會議。復將結論於 11 月 5 日

函請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提供修正意見。然意見遲遲不能整合。乃於 2004 年 1 月 30 日

委請林萬億教授主持整合會議。將「家庭政策及實施方案」（草案）結構翻新，確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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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背景分析、政策目標、政策制訂原則。3 月 3 日完成政策內容界定。4 月 16 日完成

「家庭政策」（草案）定稿。7 月 20 日內政部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通過將本草案送行政

院社會福利通動委員會討論。10 月 18 日行政院社會福利通動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家

庭政策」，於 11 月 2 日函發相關單位及縣市政府配合辦理。至此，我國的家庭政策宣告

確定。（林萬億，2006） 

家庭政策的內涵 

我國的家庭政策，基調是支持家庭，而非無限制地侵入家庭或管制家庭。亦即相信

家庭的穩定是國家與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因此，國家與社會應協助家庭發揮應有功能。

台灣的家庭政策結合了西方工業民主國家家庭政策中的支持家庭主張，與我國固有重視

家庭倫理的傳統，以肯定家庭的重要性、尊重多元的家庭價值、充權家內與家庭間的弱

勢者、公平照顧家庭成員的福祉，並兼顧差別正義的原則，平衡家庭照顧與就業，以及

促進家庭的整合，作為政策制訂原則。 

其政策內容包括：保障家庭經濟安全、增進性別平等、支持家庭照顧能力，分擔家

庭照顧責任、預防並協助家庭解決家庭內的問題、促進社會包容等 5 大項。其中，經濟

安全項下建立全民普及之年金保險制度，將是未來首要工作，同時促進經濟弱勢家庭的

就業。 

關於支持家庭照顧能力乙項，兒童早期療育系統、社區幼兒園、課後照顧、長期照

護系統等的建立是其重點。關於預防與協助解決家庭問題乙項，最值得一提的是為保障

兒童、少年權益，協助離婚兩造順利完成兒童及少年監護協議，引進家事調解制度，以

降低因離婚帶來之親職衝突。這種制度在瑞典的家庭法中明白規定，（Hydén, 2001）由

地方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執行離婚雙方兒童照顧、住宅及監護權調解，其決議作為家事法

庭審判依據，俾利降低離婚爭議，預防兒童及少年貧窮與虐待事件發生。 

另一項值得推廣的是以區域為範圍的家庭支持（服務）中心的設置，以預防及處理

家庭危機。此處所謂的家庭服務不宜被窄化為家庭維繫方案（Family Preservation）。美國

的家庭維繫方案是依 1980 年的收養協助與兒童福利法案（the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所提及的在家危機介入服務，如築家（Homebuilders）方案與以家庭

為基礎的服務（Family-Based Service）。主要是避免不必要的兒童家外安置。家外安置被

認為是昂貴的，且不利兒童的情緒與心理健康。 

家庭維繫方案的對象包括：貧窮、虐待與疏忽、壓力、藥癮、酒癮的家庭。採取 24
小時、密集的服務與支持，以利家庭恢復適當的功能。然而，這項本是為了省錢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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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情緒的家庭服務，卻因財政束縛、界定不一、缺乏整合、共識不足、訓練不夠、成

效不彰而被修正（Kelly and Blythe, 2000）。1993 年美國國會通過家庭維繫與支持服務方

案(Family Preserv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s Program)，目的仍是減少家外安置，但成效仍

被質疑。1997 年改名為促進強化與穩定家庭（Promoting Strong and Stable Families），內

容包括收養與安全家庭法案（the 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強調針對特定兒童，

提供短時間的家庭重整服務。 

而新的綜合性家庭與兒童服務是指結合學校為基礎的保健室服務、家庭資源中心、

社區學校中心等方案，前者負責學童與少年在學校的基本健康照顧；家庭資源中心在社

區負責提供轉介、教導、提供家庭活動及親職支持團體；後者提供學童、少年與家庭課

後活動，鼓勵社區使用學校資源（Jehl, 1999），將學校社會工作師也結合進來，提供個別

化家庭服務計畫（individualized family service plan, IFSP）（Sabatino, 2001）。兒童與家庭

綜合服務方案的目的是將各種地方型服務兒童與家庭的設施整合進來，預防問題嚴重化。 

目前這類兒童與家庭綜合服務方案已擴及就業、學力提升、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

保護、老人照顧、身心障礙者服務、社會救助、外籍移民、犯罪預防、濫用藥物、酗酒、

中輟服務、兒童照顧等服務。採取單一窗口、一站服務到底（one stop）的作法。減少社

區居民奔波於機構間的旅途勞頓，以及機構間服務的片段化與不連續的弊病。 

目前國內各縣市大多設有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區域綜合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家庭教育中心、就業服務站；加上委託民間團體所辦理的特殊對象服務中心，如單

親家庭服務中心、婦女服務中心、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老人服務中心、身心障礙服務

中心、早療中心、長照管理中心、外籍配偶服務中心；若再加上民間自行辦理的家庭扶

助中心、原住民服務中心、少年服務中心等。如果能將這些相關單位整合在一個屋頂下，

設置聯絡處，派員值班，作為資訊流通、轉介、緊急處理與資源共享中心，更能達到就

近提供服務、預防於先的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否則在人力短缺、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實難發揮預防與解決家庭問題的服務效果。 

人口政策的研擬 

此外，針對人口低度成長、快速老化，外籍配偶移入增加。內政部於 2003 年開始修

訂自 1992 年以來的人口政策，並擬訂「人口政策白皮書」，但由於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會之間對如何提高生育率、建立托育體制、第 3 胎是否補助等各持己見，因此這部白

皮書暫時難產。 

總統府也於 2005 年 6 月，將少子化、高齡化及外籍配偶增加等人口結構改變列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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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隱憂議題，列入「國家安全報告」，引導政府部門立即採取因應對策，避免少子化

問題在若干年後成為影響台灣國力維繫、人口素質的沉重問題。 

據此，內政部決定在短時間內改提出「人口政策綱領」，呈報行政院核定。行政院終

於在 2006 年 6 月 7 日院會通過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並責成政務委員林萬億督導內政

部、衛生署、教育部、勞委會、經建會等部會儘速完成少子、老化、移民等議題的對策

計畫，進而整合成人口政策白皮書。 

至此，我國的家庭政策、人口政策均制（修）訂完成。接下來就是如何將政策轉換

為計畫或實施方案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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